
                                                                     

中色大冶弘盛铜业电解液加热器采购项目公开询

比项目公告

 

项目编号：HS2024-HWXB0927

项目名称：中色大冶弘盛铜业电解液加热器采购项目

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 09月 30日 17时 00分

招标方：阳新弘盛铜业有限公司

技术联系人：成博  15997108064

业务联系人：谢迟迟  18571089501

采购文件获取方式及提交： 凡有意参加报价者，请于 2024年 09月 27日 12时 30

分至 2024年 09月 30日 17时 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有色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

台下载电子采购文件。并在 2024年 9月 30日 17时前在中国有色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台中

提交。

一、采购范围

1、供货范围

2、 交货期、交货数量及交货地点

2.1交货期及交货数量：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或合同金额履行完毕，先到为准，按招

标方订货委托单要求到货。

2.2  交货地点：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新港物流工业区海洲大道 68号（阳新弘盛铜业

有限公司厂内），到货前需提前与招标方联系报备进厂，仅货车和皮卡进生产区库

房。（进厂车辆要求国五及以上或新能源）

序号 采购标的 规格型号 技术要求
计量单

位
需求数量 需求单位

1
电解液加

热器

TS20-MFM,单片板厚

0.6mm，板片材质：

一级钛；其他参数详

见技术文件

详见第三条 套 2
阳新弘盛铜业有

限公司



                                                                     

3、其他要求

付款方式：（A方式与 B方式可二选一）

A方式:合同生效后，根据招标人订货委托单安排专车送货，在约定货期内货到通过性

能验收后，中标人开具该批次货物全额 13%增值税专用发票，招标人收到发票后 90天

内，支付发票金额 90%货款，留 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 1年，期满后双方无异议则办

理。

B方式：合同生效后，根据招标人订货委托单安排安排专车送货，中标人开具 30%预付

款保函，招标人收到后支付 30%预付款，发货前，中标人开具 70%提货款保函，招标人

收到后支付 70%提货款，中标人收到提货款后即刻发货，货到验收无误后，中标人开具

发票及 10%质量保函，质保期 1年。

 （投标文件为正偏离的，可替换本条）。 

3.1 标的物报价需含 13%增值税、运费、装车费、包装费（应满足招标现场

叉车或起重设备卸货搬运）等与标的物相关费用；

3.2 标的物包装：按照国标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

要求进行包装（包装箱内零部件上应加标签、注明名称及件号）。

3.3 安装调试：备件到厂验收合格后，组织人员进场指导安装，确保备件与

现场安装条件相符，完成安装调试并具备验收条件）；

3.4 技术及售后服务：提供技术服务、现场服务、技术及人员培训、售后服

务等；

3.5 随机资料：随机附带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含设备合格证等）；

3.6 执行标准：设备必须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国家、

行业及地方标准、招标人要求。当各规范、标准及技术要求相互矛盾或标准更新

时，以高等级的、最新版的标准和要求为准，详见技术文件要求。

.3.7 招标条件确认：投标人可自行到现场进行技术交流，并确认招标条件，

投标人对安装位置等疑问，可自行到使用现场实地了解项目情况以确保备件的互

换性如现场据实测绘等方式。

二、★本次采购对报价人资格要求（报价人提供的证明资料：如已在平台注册时提供

的，报价时可不提供。在平台注册时未提供或失效的，本次报价时如有特殊要求

须提供的，报价时须一并上传，否则属于无效报价。)



                                                                     

2.1资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能提供本次项目要求标的物的产品，并具备相应的经

营资质，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独立签订供货合同，具备履行合同供货能力，售后服务及时。

2.2报价人不得处于被责令停产、暂扣或吊销执照、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不得进入

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未列入中色集团需重点关注的诉讼

相对人名单，未列入“信用中国”平台上“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对象”（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供应商如出现本条列举情况的，报价无效。

2.3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2.4报价人所报标的物要求：报价人提供的标的物不得采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

汰目录》中所列品种；报价人提供的标的物涉及到《特种设备目录》内项目的，需提供具有

特种设备生产资质的厂家品牌；报价人提供的标的物涉及到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符合安全标准

要求的产品，必须获得相应的安全标志认证。

2.5不满足询比文件中加注★的条款，或已注明为实质性要求的条款，采购小组有权否决其

投标。

三、质量标准

3.1投标人产品在设计、制造、检验等过程中，所有材料、设备制造工艺、质量控制和产品

检验验收等均遵守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国际公认的标准的规定；遵守行业、企业有关标准

和规范；制造厂的技术标准若高于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系列标准，则以制造厂标准为准。

3.2 所供产品必须为正品，非试制品。发现所供产品为非正品或翻新品，后果由中标投标人

全权负责，并承担一切后果。

3.3合同货物如产生专利纠纷，由投标人负全部责任，与招标方无关。

四、验收要求

1、按国家最新相关行业标准结合我公司实际要求和使用效果为验收标准，招标方有权随机

抽取样品，进行包括理化指标化验及其他方式检验；投标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将样品

送经招标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具备国家认可的检测资质）检测，最终结果以第三方检

测机构检测结果为准，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2、标的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后，供需双方共同参入验收，投标人在约定的时间不到场，视

同认可招标方的验收结果，按照但不限于下列方式验收：

2.1核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订货委托单、订货合同、供货单位提供的质量证明书和产品合

格证、装箱单、发货清单等随货资料，对合同约定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品牌等相关资料一

一核对，资料不齐，招标方有权拒绝收货。



                                                                     

2.2外观检验：

2.2.1 查看及核对包装物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招标要求，包装物应对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起到

保护作用。包装应完整，无破损；包装物不符要求及破损，招标方有权拒绝收货。

2.2.3 感官检验：对标的物的形状、颜色、气味、伤痕、锈蚀、老化程度等与标的物相关指

标进行检验；标的物应为全新产品，标的物光滑，无粘砂、气孔、裂纹、伤痕、锈蚀等，达

不到验收要求的，招标方有权拒绝收货。

2.2.4 理化检验：

2.2.4.1 招标方通过量检具、仪器、仪表、测量装置或化学分析等方法对标的物进行检验；

如光谱仪对材质进行检验，卡尺对厚度进行检验，达不到验收要求的，招标方有权拒绝收货。

2.2.4.2 抽取样品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根据检测报告判定产品是否合格。

2.2.5 数量检验：根据标的物特性采用检斤（过磅）、检尺、计件（点数）、按国标换算等

方式确认供货数量；收货数量，以招标方检验为准。

3、标的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后，招标方对包装、外观质量、规格型号、数量等进行验收、

提供样品的严格按样品验收。对于合同清单中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品牌不符的招标方有权

拒收；对于外观质量有明显缺陷、材质不符、厚度达不到要求的必须退货，并视情况追究投

标人责任；

4、理化检验结果未出来的，招标方按流程收货；如检测结果不合格，已使用的不退货、不

结算，未使用的，投标人需全部更换，无法更换的不予结算；并视情况追究投标人责任；

5、标的物的最终验收地点为招标方使用现场，提出异议期限为质量检测后一个月内 。

6、进厂入库的标的物技术要求必须与招标要求一致，标的物进厂以招标方计量检验为准，

投标人随标的物附产品检验报告单，如有异议可提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仲裁，以仲裁结果为

准进行结算。

7、中标人根据报价确定的品牌或厂家及到货周期送到指定地点。且提供产品标牌，出厂合

格证等相关验收凭证，送货验收。未提供合格证的，我方有权拒收；不按要求供货或逾期交

货的，将按《投标人管理》做出相应处罚。

五、包装及运输要求

5.1 通用方式包装，包装物不回收。 

5.2 装卸及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日晒、雨淋、受潮。

5.3  投标人自行组织运输，运输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4  产品外包装上须注明品牌及其他相关信息。



                                                                     

5.5  投标人至少在货物发往交货地 1个工作日前，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其它方式通知招标

方订单号、货物名称、件数、毛重、运输量、运输方式、起运日期、联系方式等，以便招标

方安排接货和储存；

5.6  运输车辆到达接收方工厂后必须接受相关工作制度的约束以及工作人员指挥并按章操

作。

5.7 货物风险承担：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与招标方无关。

货到招标方指定地点且经招标方书面验收合格后，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由招标方承担。  

六、履约保证

1、 延期供货的，每延期一天扣除投标人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投标人供货数

量不足或供货质量不合格又不能及时补充的，均视同延期供货。延期超过 10天的，招标方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 投标人标的物检验不合格的，除无条件退货外，根据情节招标方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

标人应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招标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3、 由于投标人原因，未按计划供货造成招标方从其它渠道采购的标的物，除高出的价差由

投标人承担外，根据情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处以一定数量的赔偿金。

4、 投标人必须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 以上由投标人承担的违约赔偿金，招标方有权从投标人的履约保证金和货款中扣除，不

足部分招标方将依法追究。

七、其他约定事项

1、取消询比的权力：招标方在中标通知发出之前的任何时候，有权取消本次询比，对因此

受影响的投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义务向受影响的投标人解释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

2、按比价排序结果，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成交候选人排序依

次确定其他成交候选人为合同相对人：(一)拒绝签订或履行采购合同的；(二)未按招标方

要求缴纳定额履约保证金的；(三)其他被查实使用违规方式影响采购结果的。

3、不按要求报价或中标后因故（非招标方原因）履约等行为将对照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

为判定处置标准》做出相应处罚。

（电子签章）

202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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